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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10 年度推動福利社區化小旗艦家族實施計畫 

 

一、計畫緣起： 

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規定：為促進社區發展，增進居民福利，建設

安和融洽、團結互助之現代化社會。本綱要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

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在鄉

（鎮、市、區）為鄉（鎮、市、區）公所，應輔導社區發展協會應針對社

區特性、居民需要，配合政府社區發展指定工作項目（包含：公共設施建

設、生產福利建設、精神倫理建設）、政府年度推薦項目、社區自創項

目，訂定社區發展計畫、編訂經費預算、積極推動。 

惟社區發展協會本身經費籌措不易，期透由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經費

補助，輔導有能量的社區帶領發展中的社區，整合社區間資源網絡及社區

協力合作機制，讓社區互助帶領，秉持福利社區化的精神，朝永續社區發

展。 

二、計畫目的： 

(一) 鼓勵本縣績優社區與鄰近社區聯合共學，以陪伴的方式讓社區共同

成長，朝向永續發展。 

(二) 委託專業團隊協助，持續開發及培力社區人力資源，提升社區主要

幹部的專業能力，建立可近性及整合性的社區工作推動服務支援網

絡。 

(三) 由鄉鎮市公所定期召開「福利社區化小旗艦家族計畫工作圈會

議」，建構旗艦社區協力合作機制，加強社區可運用資源整合，落

實福利社區化的旗艦精神。 

三、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四、參與對象： 

(一) 領航社區（提案社區）：本縣立案之社區發展協會，以曾獲得： 

1、衛生福利部全卓越和區選拔卓越獎或績效組甲等以上。 

2、本縣社區評鑑優等以上之社區為限。 

(二) 協力社區（聯合提案社區）：本縣立案之社區發展協會，經鄉鎮市

公所及領航社區評估具有發展意願及潛力，並有意參與社區評鑑的

社區。但已參加本案計畫三年者，不得再為協力社區。 

五、 實施期程：自核定補助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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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施方式： 

(一) 配合本府推動福利社區化，由公所整合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研提具

創新性、延續性，且跨社區（含領航社區，至少三個社區以上）、

跨課室/局處（至少二個單位）之計畫，符合福利社區化精神與願

景；且能建立社區自主、互助合作機制，並訂有具體回饋管理規

定，使社區能永續發展。 

(二) 公所至少每個月應於會議辦理 7 日前定期發文召開「福利社區化小

旗艦家族計畫工作圈會議」，應輪流由各社區主辦會議，並彙整會

議議程，討論事項等由公所層轉，成員包含領航社區、協力社區、

公所及本府相關單位代表組成，並視議題邀集相關單位參與。相關

議題採專案管理方式列管追蹤辦理，會議紀錄應於會議後 14 日內函

送本府備查。工作圈會議應以議題討論方式進行，控管工作進度，

於每次會議應檢討前次會議列管事項辦理情形及遭遇困難。 

(三) 本府計畫審核評估指標為計畫構想、計畫內容及執行方式（30%）、

計畫效益、延續性及創新服務（30%）、領航社區與協力社區團隊整

合及互助機制（20%）、社區志工參與度及過往社區團隊經驗

（20%）(計畫應以培育社區人力及規劃延續性課程，避免單次性活

動)。 

(四) 參與 110 年度小旗艦家族計畫之領航社區或協力社區，若未曾參加

本縣社區評鑑，則該年度應推舉其參加，如該社區拒為參加，則已

獲得核定之補助，本府得視情況予以註銷。 

(五) 提案單位執行年度計畫完成後，本府得優先輔導申請衛生福利部福

利化社區旗艦型計畫。 

(六) 申請本府經費辦理本縣小旗艦家族實施計畫，自 110 年起，單一社

區以不補助超過 3年為限。 

(七) 有關本計畫小旗艦家族聯繫會議，本府得擇執行狀況良好之小旗艦

家族承辦並邀其他小旗艦家族共同參與。 

(八) 公所參與度亦列入次年度評分。 

七、 輔導機制： 

(一) 本府社會處：補助小旗鑑家族計畫辦理經費，輔導並提供社區諮詢

及方案執行督導，朝衛生福利部旗艦計畫的目標邁進。 

(二) 公所： 

1、公所應列席每月定期召開之「福利社區化小旗艦家族會議」。 

2、協助小旗艦家族結合公所內有關社區可運用之各項資源。 

3、陪伴小旗艦家族學習永續經營，並朝社區自立、自主運作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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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八、 補助標準及項目： 

(一)補助標準：依據「雲林縣政府補助社會福利經費審查及考核作業程 

序」與「雲林縣公益彩券盈餘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

準」辦理。 

(二)補助項目及標準： 

1、以推動福利化社區工作(如:老人福利、兒童及少年福利、婦女福

利(含新住民)、弱勢家庭、身心障礙者福利)為主軸，其他面向

之社區營造工作為輔。 

2、講師鐘點費/外聘督導費(內聘講師費用應低於總計畫講師費 1/5)

印刷及宣導資料（含單張、海報、活動手冊、短片（含光碟影

片）及網路宣導等）、教材費、交通費、雜支（可支用項目：攝

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膳費（每人最高每餐補助新臺

幣 80 元，早餐、茶點不予以補助）、專案計畫管理費（與雜支

擇一申請）。 

3、本案補助為經常門經費，補助項目不含人事費、紀念品、摸彩

品、禮品（獎品）、獎金、紀念品、辦理活動之服裝費（租用除

外）、加班費、工作人員津貼或其他人事費用、點心費等，相關

規定請參照「雲林縣政府補助社會福利經費審查及考核作業程

序」。 

(三) 補助金額： 

經本府福利化社區小旗艦家族計畫評估指標逐項評分，各項積

分之和為計畫總積分，依總積分及參與旗艦社區數為其補助額度之

依據。 

1、總積分為 90 分以上，至多 2 案，每一案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40

萬元。 

2、總積分為 80 分以上，至多 2 案，每一案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30

萬元。 

3、總積分為 70 分以上，至多 1 案，每一案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25

萬元。 

4、總積分未達 70分以上，不予補助。 

(補助金額之核定，本府得視計畫實際執行月份予以調整。 

九、 經費核銷及撥款： 

(一) 補助款依照執行進度，得按季核銷，以領據及原始支出憑證核銷。 

於本府審查核定補助後，函送修正計畫書 1式 2 份（附電子檔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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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補助單位應於核銷時備函檢附報告書（含各活動資料、各項辦理項 

目簽到簿、活動照片、參與人員滿意度分析、各項活動後志工分享

子計畫效益評估檢討表、及工作會議紀錄(含小旗艦家族會議及工作

圈會議)等資料 1 式 2 份，向本府辦理核銷撥款。 

(三) 受補助案經費結報時，除應詳列經費支出用途外，並應列明全部實支 

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金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捐）

助者，應列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金額。 

(四) 計畫變更，除緊急事由經本府認定者外，應於 30 日前函送本府申請

變更；講師學經歷應與所授課程相關，如未相關不予核銷。 

(五) 未依核定之補助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補助

款外，本府並得依情節輕重，最高停止所轄公所輔導申請本計畫補助

二年。 

十、 申請程序： 

由符合提案資格的社區發展協會提出小旗艦家族計畫，送交鄉(鎮、 

市)公所初審後，各公所應檢附初審建議書(內容應包含各項活動之辦理 

效益，公所協力角色及針對各項活動之延續性，未來發展性預為規劃)， 

連同小旗艦審核計畫書，層轉本府依審核結果核辦。 

十一、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一)申請計畫內容應包含： 

1、基本資料:辦理單位(領航、協力社區)、計畫緣起。 

2、資源盤點及需求調查： 

(1)人、文、地、產、景。 

(2)社區福利人口群分析。 

(3)社區現有資源及機關福利方案。 

3、計畫內容： 

(1)服務方案(是否對應需求調查)。 

(2)服務成效與評估計畫。 

(3)計畫進度表。 

(4)團隊分工。 

(5)各項子計畫之經費概算表及整體計畫經費表。 

4、協力模式： 

(1)如何規劃運作工作圈會議。 

(2)如何連結各項社區資源網路(是否對應資源盤點)。 

5、計畫預期效益。 

6、其他可佐證執行計畫能力之附件或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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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概算內容應包括項目、單位、數量、單價、預算數、自籌金額、

申請補助金額及備註（註明規格、用途、特殊之項目應另檢附相關資

料）等項。 

(三)預計辦理研習、講座等補助申請，請檢附課程表及預定聘請講師名冊

(含學經歷)。 

(四)本計畫應於期末辦理成果發表會。 

十三、預期效益 

(一) 藉由領航社區透過經驗傳承與資源共享，帶領經驗較不足，但有心

促進社區發展的協力社區一同成長。 

(二) 開發社區人力資源，提升社區幹部專業能力，使社區能自主運作及

永續發展。 

十四、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